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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据 新华社北京 1
月9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
9 日对外公布了《关
于审理食品药品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 》
（下 称 司 法 解 释）。
司 法 解 释 对“ 知 假
买 假 ”者 是 不 是 消
费 者 、赠 品 不 合 格
能否索赔等热点问
题 作 了 明 确 规 定 ，
加大了消费者合法
权益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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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综合

□据 新华社银川1月9日电

5日13时左右，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西吉县北大寺发生踩踏事故，
造成14人死亡、10人受伤。记者9日
从自治区党委获悉，相关责任人被拘
留、免职和停职。

5日上午，部分群众到西吉县北
大寺参加已故宗教人士忌日纪念活
动。当日13时左右，在为信教群众散
发油香（油饼）过程中，群众相互拥
挤，发生意外踩踏事故。

经调查研究，6日，自治区党委召
开常委会议认为，西吉踩踏事故是一
起正常宗教活动中因组织不力、管理
不到位造成的重大踩踏伤亡事故。7
日，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实行党政
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试行)》相关规定，
经固原市委常委会研究，报经自治区
党委同意，对西吉踩踏事故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的西吉县县长任立新停职
检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吉强镇镇长
王斌、西吉县宗教局局长谭宗智、西
吉县公安局副局长牛彦峰给予免
职。事故涉及的相关责任人员的问
责，待事故调查组查清后，再依法依
纪做出处理。

记者另从西吉县委证实，7日，西
吉县公安局对踩踏事故发生负有主
要责任的活动主办方西吉县北大寺
寺管会负责人依法拘留。

宁夏西吉踩踏事故
责任人受处理

伤者在接受治疗 （据中新社）

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法出台食药纠纷相关司法解释 消费者权益保障“升级”

2012年我国网购用户达2.47亿，
网络交易金额突破1.3万亿元，通过网
络交易平台购买食品、药品的消费者越
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为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司法解释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
交易平台购买食品、药品遭受损害，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食品、药
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与有效联系方式，消费者请求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同时还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食品、药品的生
产者、销售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给消费者
造成损害，消费者要求其与生产者、销
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孙军工解释，商家进驻网络交易

平台通常要支付不菲的入场费，具备
先行赔付的条件，在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者不能提供食品、药品生产者、销售
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时，其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明知侵权
而放任自流，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
则构成共同侵权。

明星代言了虚假广告是否应该承
担责任，一直广受社会关注。2013年
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
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修改
后的法律明确规定了虚假广告代言人
的责任。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此进
一步予以明确。

司法解释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

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
推荐食品、药品，使消费者遭受损害，
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
相关规定请求其与食品、药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那么“连带责任”应该如何承担？
孙军工解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精神，在连带
责任中，消费者既可一并起诉食品、药
品的生产商、销售商、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请求其共同承
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起诉其中一个或
者几个作为被告，由其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然后再由这些被告向其他责任
主体行使追偿权。

“买一赠一”“有奖销售”……在市
场竞争中，商家经常通过赠送礼品的
方式来吸引消费者。

杨立新介绍，在司法实践中，
赠品因质量问题造成受赠人损害，
受赠人往往因为无偿取得赠品，没
有支付对价，不作为消费者对待，
在赔偿问题上通常是减轻生产者、

销售者责任，而不是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

对此，司法解释规定：“食品、药品
生产者、销售者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
或者药品的赠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
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主张权利，生
产者、销售者以消费者未对赠品支付
对价为由进行免责抗辩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食品、药品事关消费者的人身安

全，即便是赠品，也必须保证质量安
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说，赠品的成本实际上已经分摊到付
费商品中，因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权
益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也应承担赔
偿责任。

在最高法院 9 日公布的典型案
例中，一位购买者明知超市出售的香
肠过了保质期而购买，法院最终判决
支持购买者退货并取得十倍价款赔
偿金。

司法解释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
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

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
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
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法院对于‘知假买假’请求惩罚
性赔偿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无论是
在法学界还是在审判实践中都有不

同认识，有的法院支持，有的法院不
支持。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支持了

‘知假买假’的索赔，对于统一司法尺
度、打击无良商家、维护消费者权益、
净化食品药品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
新说。

网络交易平台明知侵权不作为，责任“连坐”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要担责

赠品侵权，商家担责“没商量”

“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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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武汉1月9日电

湖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９日表决通
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免去了郭有
明副省长职务。

2013年11月，郭有明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湖北免去郭有明
副省长职务

郭有明 （资料图片）

“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


